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
重大行政执法集体讨论和案件备案制度

第一条  为加强对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，规范行政处罚行为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  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行政处罚案件，应当进行集体讨论决定：
（一）符合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九条规定的听证条件，且申请人申请听证的案件；
（二）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；
（三）有重大违法行为需给予较重行政处罚得案件；
（四）县农业农村局（以下简称县局）主要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。
第三条  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（以下简称县执法大队）应将符合集体讨论条件的案件，及时报请县局主要负责人审核，由县局主要负责人确定集体讨论的时间、地点和参加人员。
第四条  集体讨论以领导小组会议形式进行，参加集体讨论的局领导班子成员不低于3人，局办公室负责人、执法大队负责人、法制机构负责人、案件承办人列席，必要时确定其他人员参加。可根据案件集体讨论需要，邀请局法律顾问参加。
会议由局主要负责人主持。局主要负责人因故不能参加的，可指定一名局领导班子成员代为主持。
参加或列席集体讨论的人员与所讨论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应主动申请回避。是否回避，由主持人决定。
第五条  进行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时，执法大队负责人或案件承办人应首先简要介绍案件的有关情况，包括立案依据、违法事实、主要证据、程序步骤、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、拟处理意见及依据、存在问题或分歧意见等。
第六条  集体讨论的内容包括立案依据是否充分并符合规定，对案情的调查或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，定性是否准确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，程序是否合法，提出的初步处理意见是否恰当，处罚文书制作是否规范等。
第七条  集体讨论后做出以下决定：
（一）对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、量罚适当的案件，做出同意执法机构意见的决定；
（二）对存在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适用法律错误或程序违法情形之一的案件，做出退回执法大队补充调查，重新提交处罚意见的决定；
（三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由执法大队按法定程序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八条  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理、记录会议讨论内容，有不同意见的，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形成会议意见，由参会人员签字后，随案卷存档。
第九条  经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的决定，执法大队应当及时执行。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决定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第十条  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经集体讨论决定的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改变。
第十一条  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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